关于Q币的主要观点

腾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,.2002年5月,开发了虚拟货币系统,起初的主要功能是对其用户提供购买虚拟服装,场景,化妆品,兑换游戏币,购买游戏道具等虚拟商品的能力,年底腾讯用户达到一点六亿,成为中国最大的即时通讯服务网络.据腾讯公司官方网站数据，截至2006年3月底，腾讯的即时通信服务活跃账户数达2.2亿，这些都是Q币的潜在消费者,目前Q币的销量十分惊人.

目前Q币的支付方式繁多,现已接近20余种,主要有邮局支付,银行卡,声讯台,电话银行,宽带等等，以及多家叫卖这种货币的网站.

一.
 Q币等网络虚拟货币由商家发行，与人民币可以“兑换”，如果泛滥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旦Q币等虚拟货币商家无限发行，必会冲击我国的金融秩序。
二.
腾讯否认其为虚拟货币,强调其只是一种预付费手段, Q币仅限于腾讯业务范围，不能在不同企业主体间交换，不具备一般等价物性质。腾讯强调，Q币只是一种商品，类似于手机充值卡或游戏点卡，不能兑换成人民币。现实生活中，公司也多次联合警方打击私下将Q币兑换成人民币的行为。获得Q币的前提是需要支付人民币，而人民币是有数量控制的，所以Q币的发行量也是有限的，并非无限制发行，更不具有搅动货币市场的能力。
三.
 Q币作为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交易支付手段，已被赋予某种价值，可以作为等价物交换。但Q币等毕竟只局限于网络，并不具备法定货币的地位和价值，并且需要以人民币计价，因此不会对人民币造成大的冲击
四.
 Q币产生的原因时称，它的产生和我国银行系统不完善有关。比如，一些国家即时通讯和网络游戏比中国更发达，却没有衍生出类似的虚拟货币，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银行普遍支持发达的网络功能，通过网络支付款项非常方便。中国的银行也需要加强自身的网络支付能力。\

五.
 关于网络虚拟货币这个话题，人民银行已经开始关注，并且正在认真研究之中。
六.
 现在的小学生迷恋QQ世界,自身没有经济来源,通常选择电话进行充值,让其承担不必要的经济负担,并对小学生的学习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.类似,超女活动中,大量粉丝购买Q币为其偶像投票,产生大量投机倒把事件

七.
 虚拟财产不是真实财产,因此如果遭遇犯罪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.

我们的结论：Q币在网络世界中迅速蔓延，并且成为众多交易行为的支付方式，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一般等价物。由于它的发行并没有收到任何国家有关规定的明文限制，来源广泛，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反响。但是Q币没有在其“出口”方面找到出路，也就是说，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局限于互联网，虽然现在现金交易Q币活动已经很常见，但是没有像人民币一样在现金市场进行流通。如果Q币找到出口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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